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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财政局 2025 年度 
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本部门 2025 年行政许可实施情况报告

如下： 

一、总体情况 

截止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区经批准设立的代理记账机

构共计 410 家，目前属于正常经营的代理记账机构有 332 家，占

全市代理记账机构总数约 7.56%。 

二、行政许可办理情况 

2025 年度新增代理记账机构 63 家，其中迁入 2家，新增代

理记账许可 61 家，同比上一年度增长 39.13%。办理过程中，全

程做到合法合规、及时办结不收费等，并及时公开公示办理结果，

最大限度地实施网上办理，进一步简化办理流程，办理效率受到

了所有申请机构的一致好评。 

三、批后监管开展情况 

（一）深化新增许可全覆盖现场检查 

2025年对当年批准设立的61家代理记账机构实施了全覆盖

现场例行检查，主要检查机构是否符合设立条件，提交的纸质材

料是否真实有效等。检查重点采取查验、核实专职会计人员个人

会计档案信息、社保缴费记录（相关退休证明）以及业务负责人

资格条件等措施，并将检查情况按季度报送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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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扎实开展虚假承诺行为专项整治 

于年中确定本地区以告知承诺方式申请并取得许可证书的

代理记账机构名单，截止到年底，松江区涉及到的代理记账机构

共计 43 家，其中 2025 年度新增以告知承诺方式申请并取得许可

证书的代理记账机构 10 家。通过组织电话访谈、线上问询等方

式了解告知承诺名单中的代理记账机构经营情况并积极宣传代

理记账相关政策文件，要求其对照《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 98 号）、《代理记账基础工作规范（试行）》（财会〔2023〕

27 号）进行自查，并报送松江区代理记账机构告知承诺自查表。

通过整理分析代理记账机构提交的自查表，结合全覆盖检查情况

和往年专项检查情况，确定存在“虚假承诺”行为的代理记账机

构名单。经检查，松江区 43 家以告知承诺方式申请并取得许可

证书的代理记账机构均满足代理记账机构设立条件，符合资格申

请承诺内容，不存在执证经营期间未持续符合承诺内容的情况。 

（三）强力推进无证经营行为清理整治 

按照市场监督局提供的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含有“代理记

账”字样的企业名单，与本区已取得代理记账许可证的企业名单

进行比对，筛查出取得营业执照但未取得许可证的企业共计1957

家，结合核查情况确定的应检查“无证经营”机构数 11 家。针

对相关“无证经营”机构，逐一开展电话核查，排摸企业实际情

况，宣传代理记账行政许可相关政策和规定，至 10 月底前逐一

核实整改落实情况。 

四、改革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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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我局结合工作实际，在监管方式和手段上进行了一

些探索和改进：一方面落实新增机构检查常态化，改变以往抽查

模式，对新批准的 61 家机构全部实施现场例行检查，确保新设

机构从成立之初即符合法定条件；另一方面细化告知承诺核查流

程，建立“电话访谈+线上问询+自查自报+重点核实”的组合机

制，确保证书发放后承诺内容持续有效；同时优化无证经营筛查

手段，依托市场监管部门数据主动开展跨部门比对，从近 2000

家相关企业中精准锁定疑似无证经营主体，变被动等待举报为主

动排查线索，有效提高了清理整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效率。 

五、监督纠正情况 

针对监管发现出的无证经营及检查中发现的违规问题，我局

严格落实整改措施，确保应办尽办、应改尽改。对于无证经营的

11 家企业，经逐一核实，促使其中 3 家机构完成了代理记账行

政许可办理；推动 7 家机构完成了税务发票调整；督促 1 家机构

完成了行政许可、税务登记和工商登记注销手续。同时，针对会

计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2户违规问题单位，已将其存在的会计基础

工作不规范、会计核算不规范、会计科目使用不准确、未按权责

发生制原则进行会计核算等问题纳入整改范畴，督促其纠正违规

行为，切实履行财会监督职责。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执法依据有待进一步细化。针对无证经营代理记账机

构的查处，现行法律法规缺乏具体操作细则，基层执法面临标准

不一的困扰。下一步，我局将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建议，尽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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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针对具体违法违规行为的细化处理办法，明确认定标准和处罚

尺度，使基层工作更有据可依，提升监管威慑力。 

（二）系统功能需进一步提升。目前“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

理系统”在数据统计分析的智能化、多元化方面还有优化空间，

对专职人员认定等关键环节的系统约束力稍显不足。后续我局将

配合上级部门完善系统功能，增强数据分析能力，为政策制定提

供参考，并建议在系统中细化人员认定条件，通过技术手段加强

源头管控。 

（三）部门协同机制需进一步深化。财政与税务、市场监管

等部门间的信息共享还不够及时全面，尚未完全形成监管合力。

今后我局将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动，借鉴税务部门管理

经验，强化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努力打破数据壁垒，将所有从

事代理记账业务的机构纳入有效监管范围。 

 

 

                           上海市松江区财政局 

                             2026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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